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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广日股份       股票代码：600894       编号：临 2014—051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。 

近日，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

府本着友好合作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双方充分协商，签署

了《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合作框架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 《合作框架协议》各方 

甲方：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政府 

乙方：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项目建设内容 

新能源技术应用、城市智能管理系统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

建设及项目融资等（具体以单个项目合同为准）。 

（三）合作模式及投资 

依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相关文件要求，双方采用PP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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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确保项目投产后符合国家、重庆市及黔江区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要求； 

（3）按照单个项目约定的时限确保投资到位及建设运营；乙方因甲方及双方不

可控制的原因确需延期的，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申请并取得甲方的认可； 

（4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 

（五）其他 

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不完全履行，由双方协商解决或按照法律规定

执行。 

本协议书一式六份，双方各执三份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、加

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 

1、本次签署的《合作框架协议》仅双方就合作意向进行约定，具体项目、项目

实施时间及项目实施周期目前尚具有不确定性。具体实施项目双方应另行签订项目

合同，双方具体权利义务关系以项目合同约定为准。本公司将根据实施项目的进展，

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本《合作框架协议》中所涉及的项目总投资、项目建设投资及融资额等前瞻

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。 

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《合作框架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


